
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報到注意事項 
 

一、 時間：112年 10月 16日 10時(請於 9時 50分前就座) 

二、 地點：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3號（臺南市政府警察局） 

4樓大禮堂。 

三、 應攜帶物品： 

（一） 國民身分證。 

（二） 2吋照片 5張。 

（三） 私章 1個。 

（四） 郵局存簿封面影本。 

四、 服裝：整齊便服。 

五、 本局周邊停車位有限，自行開車者，請預留交通時間。 

 

 

 

報到地點：臺南市政府警察

局 


